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保[2010]11号


关于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校冬季防火工作的紧急通知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今年11月13日凌晨1时左右，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承建的清华大学清华学堂修缮工地发生火灾，过火面积800平方米；11月15日14时左右，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一高层公寓发生特大火灾，造成多人伤亡，有一名退休教师受伤。为此，湖北省教育厅下发了《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校冬季防火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鄂教综治[2010]7号）。为贯彻落实《通知》精神，认真吸取火灾事故教训，做好学校冬季防火工作，特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单位立即开展一次冬季防火安全大检查。各单位要严格排查消防方面的管理漏洞和事故隐患，要确保检查工作不留死角，不走过场。检查的重点是学校重点场所和应急预案及各种制度的落实情况，学生公寓、食堂、超市、实验室、图书馆、计算机中心、语音楼、实验基地、配电房等场所的安全情况。对封堵和占用疏散通道、违章使用大功率电器现象要严格清理整治。

二、要加强对广大师生的安全教育，切实增强广大师生的防范意识。目前，部分师生员工的消防意识比较淡薄，缺乏基本的消防常识，因此，各单位要加强对广大师生员工的安全教育，使广大师生员工学会基本的扑救初起火灾、自救逃生等常识和技能，学会科学、合理、安全使用消防器材和逃生工具，加强自我保护意识，增强应对和处理复杂情况及危机局面的能力。

三、要加强防范，常抓不懈。冬季是火灾的高发期，各单位务必高度警惕，加强防范，认真吸取各类火灾事故教训，坚持日巡制度，以对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，严密监控，做到思想不松懈、精力不分散、隐患不排查不整改就不放松，严防火灾事故发生。

四、遵守用电管理规定，严禁违章使用大功率电器。11月9日和24日，校学生处、保卫处、总务处对学生公寓用电情况进行了抽查，在抽查中发现仍然有个别学生违章使用“热得快”等大功率电器。各单位要对学生加强教育，严格管理，使学生自觉遵守《学生手册》用电管理规定，防止违章用电引发安全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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